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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仲裁委员会金融争议仲裁规则 
（2020 年 10 月 22 日第六届厦门仲裁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自 2021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第一条 制定目的  

为公正、高效解决当事人之间的金融争议，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结合金

融争议的特点，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承办机构  

厦门仲裁委员会国际金融仲裁中心是厦门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

设立的承办金融争议案件的专业分支机构。 

第三条 规则的适用  

本规则所称金融争议，是指金融业企业（含金融业企业为投融资目的设立的

特殊目的平台）之间或者其与其他法人、自然人、非法人组织之间因金融交易、

金融服务发生的或者与此有关的争议，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争议：（一）借贷；（二）

金融不良资产转让与追偿；（三）信用卡；（四）担保；（五）同业业务；（六）

典当；（七）融资租赁；（八）证券；（九）期货交易；（十）保险；（十一）

票据；（十二）信用证；（十三）信托；（十四）保理；（十五）金融衍生产品；

（十六）资产管理产品；（十七）资产证券化产品；（十八）其他。 

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仲裁委受理的上述金融争议，适用本规则。 

当事人对案件是否应当适用本规则提出异议的，由仲裁委或者仲裁庭作出决

定。 

第四条 规则之间的关系  

本规则的规定与《厦门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不一致的，以本规则为准。本

规则未规定的，适用《厦门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 

第五条 仲裁费用  

属于本规则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四）项的金融争议案件，当事人

应当按照本规则附录一的规定预交仲裁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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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本规则第三条第一款第（五）项至第（十八）项的金融争议案件，当事

人应当按照本规则附录二的规定预交仲裁费用。 

第六条 程序的适用  

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属于本规则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四）项的

金融争议案件、属于本规则第三条第一款第（五）项至第（十八）项且争议金额

不超过 500 万元（指人民币，下同）的金融争议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属于本规

则第三条第一款第（五）项至第（十八）项且争议金额超过 500 万元的金融争议

案件，适用普通程序。 

属于本规则第三条第一款第（五）项至第（十八）项的金融争议案件，仲裁

请求的变更或者反请求的提出导致争议金额超过 500 万元的，不影响简易程序的

进行。任何一方当事人或者仲裁庭认为不宜再适用简易程序的，可以向仲裁委主

任申请程序变更，是否同意由仲裁委主任决定。 

属于本规则第三条第一款第（五）项至第（十八）项的金融争议案件，除非

当事人另有约定，因变更仲裁请求导致争议金额不超过 500 万元的，仲裁庭组成

前，案件变更为简易程序；仲裁庭组成后，不再作程序变更。 

第七条 答辩与反请求  

适用简易程序的，被申请人应当自收到仲裁通知书之日起 10 日(在中国内

地没有住所的为 20 日)内向仲裁委提交答辩书和主体资格证明文件，并向仲裁

委确认其送达地址；如有反请求，也应当在此期限内提交反请求申请和主体资格

证明文件。 

适用普通程序的，被申请人提交答辩书、主体资格证明文件及反请求申请的

期限为 15 日（在中国内地没有住所的为 30 日）。 

第八条 保全  

当事人依据中国境内法律申请保全的，仲裁委应当自收到当事人提交的完整

的申请材料后 2日内向有管辖权的法院转交。 



3 

 

第九条 仲裁员的人选  

《厦门仲裁委员会金融仲裁员名册》为金融争议案件的推荐仲裁员名册，其

人员名单包含在《厦门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名册》中。金融争议案件仲裁员可以从

《厦门仲裁委员会金融仲裁员名册》中产生，也可以从《厦门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名册》中产生。 

第十条 仲裁庭的组成  

适用简易程序的，仲裁庭由一名仲裁员（独任仲裁员）组成。当事人应当自

收到仲裁通知之日起 5 日（在中国内地没有住所的为 10 日）内共同选定或者共

同委托仲裁委主任指定独任仲裁员。 

适用普通程序的，仲裁庭由三名仲裁员组成。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应当各自在

收到仲裁通知之日起 10 日(在中国内地没有住所的为 20 日)内选定或者委托仲

裁委主任指定一名仲裁员并共同选定或者共同委托仲裁委主任指定首席仲裁员。 

仲裁委主任根据本规则与《厦门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指定仲裁员时，应当

考虑案件类型，依托仲裁委网络服务平台中的仲裁员大数据，在当事人选择仲裁

员期限届满之日起 7日内指定。 

第十一条 开庭通知  

仲裁委应当提前 3 日(在中国内地没有住所的为 10 日)将开庭通知送达当事

人。 

第十二条 审理方式  

仲裁地在中国境内的，仲裁庭应当开庭审理案件。当事人协议不开庭的，或

者仲裁庭认为不必要开庭审理并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的，仲裁庭可以根据当事人

提交的仲裁申请书、答辩书以及其他材料进行书面审理并作出裁决。 

仲裁地在中国境外的，仲裁庭可以依据仲裁地相关法律决定审理方式。 

第十三条 非同步审理  

当事人共同申请或者一方申请、另一方未提出反对意见的，仲裁庭可以根据

案件具体情形、技术条件决定采用非同步审理方式审理案件。仲裁庭、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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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申请人以及其他仲裁参与人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登录仲裁委网络服务平台以

非同步方式完成仲裁活动。非同步审理流程中的每个环节的启动均应通过电子送

达方式送达当事人。 

第十四条 裁决的作出  

适用简易程序的，裁决应当在仲裁庭组成之日起 2个月（有一方当事人在中

国内地没有住所的案件为 3个月）内作出；适用普通程序的，裁决应当在仲裁庭

组成之日起4个月（有一方当事人在中国内地没有住所的案件为6个月）内作出。 

仲裁庭可以参照金融交易的国际惯例、行业规范、交易规则及金融市场自治

规则作出裁决，但不得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或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仲裁庭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形，采用令状式、要素式、表格式等形式制作裁

决书。 

第十五条 调解书作出期限  

当事人达成调解或者和解协议并要求仲裁庭制作调解书的，仲裁庭应当自协

议提交之日起 3日内作出调解书。 

第十六条 送达方式  

根据案件程序的具体情况，仲裁委或者仲裁庭可以决定采用邮寄送达、电子

送达或者其他适当的方式向当事人送达仲裁文书。 

第十七条 电子送达方式  

（一）电子送达地址 

1.当事人应当在仲裁协议或者合同中约定手机号码、电子邮箱、即时通讯账

号、传真号码等一种或者多种联系方式作为其电子送达地址； 

2.当事人在申请仲裁或者答辩时，应当向仲裁委确认其电子送达地址； 

3.当事人未约定也未向仲裁委确认电子送达地址的，仲裁委可以将能够确认

为其本人的近三个月内处于日常活跃状态的手机号码、电子邮箱、即时通讯账号、

传真号码等作为其电子送达地址。 

（二）电子送达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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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委通过本条第（一）款第 1项、第 2项的电子送达地址向当事人发送仲

裁文书，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视为送达：1.将仲裁文书发送至当事人约定或者确

认的电子送达地址；2.向当事人发出在仲裁委网络服务平台查看或者下载文件的

通知；3.受送达人回复已收到送达材料或者根据送达内容作出相应仲裁行为；4.

受送达人的媒介系统反馈受送达人已阅知，或者有其他证据证明受送达人已经收

悉的。 

仲裁委通过本条第（一）款第 3 项的电子送达地址向当事人发送仲裁文书，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视为送达：1.受送达人回复已收到送达材料或者根据送达内

容作出相应仲裁行为；2.受送达人的媒介系统反馈受送达人已阅知，或者有其他

证据证明受送达人已经收悉的。 

（三）电子送达时间  

仲裁委网络服务平台显示发送成功的日期为送达日期，但受送达人证明到达

其特定系统的日期与仲裁委网络服务平台显示发送成功的日期不一致的，以受送

达人证明到达其特定系统的日期为准。 

第十八条 在线审理  

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本规则项下的金融争议案件，仲裁委或者仲裁庭可以

决定适用在线审理。 

在线审理是指案件的申请、受理、选择仲裁员、答辩、庭审、送达等仲裁活

动在仲裁委网络服务平台进行。 

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案件审理需要，仲裁委或者仲裁庭可以将部分仲裁活

动转为线下完成，但应当将相关记录提交至仲裁委网络服务平台。 

第十九条 规则的解释  

本规则由仲裁委解释。 

第二十条 规则的施行  

本规则自 2021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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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争议案件费用的确定 

附录一 

 争议金额（人民币） 收费标准 案件仲裁费用（人民币） 最高累计 

10000 元以下  1350 元/件 1350 1350 元 

10001 元-100000 元 2.5% 1350+争议金额 10000 元以上部分的 2.5% 2300 元 

100001 元-200000 元 2% 2300+争议金额 100000 元以上部分的 2% 4300 元 

200001 元-500000 元 1.5% 4300+争议金额 200000 元以上部分的 1.5% 8800 元 

500001 元-1000000 元 1% 8800+争议金额 500000 元以上部分的 1% 13800 元 

1000001 元-2000000 元 0.9% 13800+争议金额 1000000 元以上部分的 0.9% 22800 元 

2000001 元-5000000 元 0.8% 22800+争议金额 2000000 元以上部分的 0.8% 46800 元 

5000001 元-10000000 元 0.7% 46800+争议金额 5000000 元以上部分的 0.7% 81800 元 

10000001 元-20000000 元 0.6% 81800+争议金额 10000000 元以上部分的 0.6% 141800 元 

20000000 元以上 0.5% 141800+争议金额 20000000 元以上部分的 0.5%  

争议金额 15 亿元以上时，仲裁费用封顶为 75418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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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受理费计算标准（表一） 

 争议金额（人民币） 收费标准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最高累计 

1000 元以下   100 元 100 元 

1001 元—50000 元 5% 100 元+争议金额 1000 元以上部分的 5% 2550 元 

50001 元-100000 元 4% 2550 元+争议金额 50000 元以上部分的 4% 4550 元 

100001 元-200000 元 3% 4550 元+争议金额 100000 元以上部分的 3% 7550 元 

200001 元-500000 元 2% 7550 元+争议金额 200000 元以上部分的 2% 13550 元 

500001 元-1000000 元 1% 13550 元+争议金额 500000 元以上部分的 1% 18550 元 

1000000 元以上 0.5% 18550 元+争议金额 1000000 元以上部分的 0.5%   

争议金额 15 亿元以上时，受理费封顶为 7513550 元。 

处理费计算标准（表二） 

 

1.本规则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四）项的金融争议案件，适用附录

一收费标准；当事人约定适用普通程序或者由三名仲裁员组成仲裁庭审理的，适

用附录二收费标准；争议金额不超过 200 万元的，当事人约定适用普通程序或者

由三名仲裁员组成仲裁庭审理，仲裁费用按照附录二 200 万元标准确定。 

2.本规则第三条第一款第（五）项至第（十八）项的金融争议案件，适用附

录二收费标准；争议金额不超过 200 万元的，当事人约定适用普通程序或者由三

争议金额（人民币） 收费标准 案件处理费（人民币） 最高累计 

20 万元以下   最低不少于 1250 元 1250 元 

20 万元—50 万元 1% 1250 元+争议金额 20 万元以上部分的 1% 4250 元 

50 万元—100 万元 0.5% 4250 元+争议金额 50 万元以上部分的 0.5% 6750 元 

100 万元—1000 万元 0.25% 6750 元+争议金额 100 万元以上部分的 0.25% 29250 元 

1000 万元以上 0.15% 29250 元+争议金额 1000 万元以上部分的 0.15%  

争议金额 15 亿元以上时，处理费封顶为 22642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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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仲裁员组成仲裁庭审理，仲裁费用按照附录二 200 万元标准确定。 

3.争议金额以当事人请求的数额为准，没有争议金额或者争议金额不明确的，

由仲裁委确定应当预交的仲裁费用。 

4.仲裁委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在上述收费标准基础上加收一定比例的仲

裁费用，上述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案件有两个以上的申请人或者被申请人；仲裁

依据为多份合同；当事人约定语言为双语或者多种语言；其他特殊情况。 

5.仲裁委对于当事人预交的仲裁费用有权根据案件具体情形作出调整。 

 

 

 

 


